
2018年峨眉山市双福镇人民政府预算支出  绩效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机构组成。
双福镇人民政府属于行政单位，是一级预算单位。本单位2018年预算编制独立核算机构1个，独立编制机构3个，其中：行政1个、事业2个，分别是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和社会事业服务中心。

（二）机构职能。
双福镇地处通往峨眉北大门，辖区内有19个行政村，1个社区，镇行政机构设置3个综合性办公室：党政综合办公室，职责是负责党务、乡镇财政、安全生产、文书档案、人事、机关后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对突发事件的预警和管理、加强民事纠纷调解、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等工作。 社会事务办公室，职责是负责教科文卫管理、民政、法律服务、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转移、就业、计划生育工作。新农村建设办公室，职责是负责农业和农村经济、加强农村市场监督、培育、推广农业技术、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产业化发展、新农村建设规划、农村集体资产财务管理等工作。

镇事业单位机构设置2个：农业技术服务中心，职责：农林牧业生产中关键技术和新品种、新农具的引进、试验、示范；农作物和林木病虫害、及农业灾害的监测、预报防治和处置；乡村机耕道的规划、建设等工作。社会事业服务中心职责：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人员的职业培训、劳务输出和就业管理服务；负责新农保、新农合等保险的办理、缴费；受理困难补助申请、办理低保、残疾人补贴等困难人群财政补贴；开展生育政策宣传和执行；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娱体育活动和宣传教育活动。
（三）人员概况。
我镇机关人员编制核定为23名，实有19人。核定事业单位事业人员编制19名，其中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事业人员编制7名，实有7人；社会事业服务中心事业人员编制11名，实有11人；我单位总编制42人，实有40人，缺编2人。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1）单位本年度实际收到的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28396214.4元，财政部门拨款对账单28396214.4元，金额一致。

（2）单位本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4104053.65元，财政部门拨款对账单14104053.65元，差额0元。金额一致。三、部门财政支出管理情况

（一）预决算编制情况。

我单位每年按时完成预决算编制、绩效目标填报，细化专项预算，同时提前安排上年结转结余资金今年使用计划，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二）执行管理情况。

我单位严格按照预算合理安排和执行预算，并且分阶段检查预算执行情况，及时调整下一阶段资金使用计划和安排。

2018年上半年，我单位实现财政拨款收入15637616.35元，为年度预算的55.07%，实现支出9288560.67元。
截止至2018年9月，我单位实现财政拨款收入16328998.61元，为年度预算的57.5%，实现支出12485625.72元。
截止至2018年11月，我单位实现财政拨款收入27599278.04元，为年度预算的 97.19% 。实现支出25539790.65元。
2018年，我单位的资金使用严格遵循财经制度的规定，按照严格的财政资金拨付程序，项目资金严格按照项目开展进度拨款支付，保障预算有效执行。
（三）支出绩效情况。

1．部门支出绩效。

（1）行政运转保障。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我镇用于保障行政运转、履行职能职责的支出638918.09元，主要用于办公电话话费、办公费、水费、电费等费用开支，确保日常工作运转顺利。
（2）机关厉行节约。

机关因公出国（境）费用、会议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用和公务接待经费控制压缩情况等。

（3）机关节能降耗。

我单位认真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厉行节约，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去年使用运维费72372.8元，较去年明显下降。同时没有发生接待费和因公出国费用。同时单位制定机关节能降耗规则，要求机关干部以身作则，节约资源，减少能耗。
（四）财务管理情况。

坚持依法理财，严格按照财经纪律的要求，制定并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财政管理约法十章及财政所职责分工上墙，确保传达到每一个财务工作人员；规范财务管理，财政所分设会计和出纳岗位，按不相容职位分离原则安排人员负责印鉴的管理和票据的管理，分工明确，相互牵制，严格执行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及时进行会计核算，严禁虚列、多列、少列或不列费用，严禁私设账外账、小金库、公款私存等；加强财政内部控制建设，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强化财政监督，结合镇党委和各部门加强对财政所工作的监督管理，不断改进完善财务管理工作。完善政府采购制度，积极组织学习采购政策和程序，熟悉采购流程，同时落实专人负责政府采购，保障政府采购程序合法、责任到位。

（五）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按照文件精神要求，结合年初工作计划及财政预算，我镇着力加强绩效管理自评工作，成立了以镇长李艋为领导，财政所工作人员和镇纪检部门纪检委员为主要成员的工作小组，通过部门自查、领导小组督查、文件资料检查等方式加强对支出绩效，特别是资金量较大的财政支出的评价工作。经自查，我镇在财政资金的管理使用中严格按照财政资金拨付流程和审批程序进行，不存在违法违纪行为。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通过绩效管理自评，我镇在预算支出中不存在违法违纪行为。我镇按照要求单独设立财政所，财政所现有工作人员2人，岗位设置所长（会计）、出纳；按要求完成了基础工作制度、公开公示制度、内部控制制度、廉政建设制度的建设工作；做到年初有计划、年中有回顾、年终有总结，会计按月及时记账并装订账簿，按时并保质保量的完成年终部门决算工作、财政资金的对账工作、资产的登记、以及日常的报表及资料的报送工作。同时在业务工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1、财政所原始凭证上签字不完整，签批文字不够细化。比如领导签字没有签批具体支出内容，如环境整治就是环境整治，没有具体地点，有的票据上无经办人签字。
2.票据未及时装订，按照会计法规定，应及时装订票据，方便查账对账，但我单位未每月及时装订票据。
针对上述问题，建议加强对财政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加强对日常财务工作的监督与检查，财政工作人员也要加强自身学习，确保会计处理的严肃性和准确性。同时要加强对村级财务的监督和管理，加强对村级财务人员的培训。

1、加强原始凭证填制规范，严格按照《会计法》、《票据法》的要求规范填写票据。
2、加强财务监管力度，严格凭证审批，严格按照财经纪律的要求依法理财，不断完善财务工作。
3.及时整理和装订会计凭证。

                            双福镇人民政府

                                2019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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